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签发人：黄晓明                石公建字〔2025〕4号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分类：A
关于县十五届政协五次会议

第32号的答复

尊敬的伊上海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做好校园霸凌事件防范工作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自收到您的建议后，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郭景山同志高度重视，及时批阅，明确由局党委委员、交警大队大队长黄晓明负责，并召开交办会议，由治安大队具体承办。

近年来，为做好校园霸凌事件防范工作，石城县公安局深化“三大专项行动”工作，提前谋划、周密部署，警、校、家三方联动，全面强化校园安全教育宣传，特别是“反校园霸凌”安全教育，积极排查消除风险隐患，清理净化校园周边环境，确保全县校园安全有序。 

一是结合校园法制课、民调评警等日常工作全方位推动校园安全教育，从各个方面，各个角度让同学们认识到什么是校园霸凌的前期苗头，遇上霸凌情况该如何冷静应对处理，勇敢积极面对校园霸凌。 

二是开展联动摸排霸凌隐患，县公安局强化工作指导，联合学校开展霸凌隐患排查，确保苗头性、指向性问题及时得到发现和处理。 

三是充分发挥校园“护学岗”的作用，配齐配强警力民力，目前，石城的护学岗由民警、交警、老师、学校保安和志愿者组成。全县设置治安护学岗55处，交警护学岗8处。针对上下学重点时段、主要途径路段，科学安排巡控勤务，加大巡逻密度和频次，充分运用校园周边视频监控、发现小矛盾和形迹可疑的人员及时盘查，深挖各种线索，将校园霸凌扼杀到摇篮中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石城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，祝事业顺利、家庭安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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